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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戲曲學院114學年度第2學期 

學院部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115年5月7日(星期四)中午12時10分 

會議地點：木柵校區表藝館2樓會議室 

主    席：吳學務長健普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范玲美 

壹、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提案一：建議體適能中心可以延長使用時間，提請討論(學生會提案)。 

   決  議：體適能中心維持原開放時間。 

     

    提案二：建議拆除機車道連續三個減速帶，提請討論(學生會提案)。 

     決  議：維持現行減速帶設置。 

 

 提案三：修訂「國立臺灣戲曲學院學院部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要點」，提請討論

(學務處提案)。 

決  議：照案通過。 

 

  【臨時動議】 

提案一：木柵校區樸實樓1樓後門出入口，增設行人專用通道，提請討論(學生會提

案)。 

決  議： 

一、 建議增設行人專用道防護設施（警示燈、護欄及安全標示）。 

二、 建請相關單位評估調整行人通道位置及動線。 

 

提案二：木柵校區社團空間共用的干擾與管理問題，提請討論(學生會提案)。 

決  議： 

一、 群合樓四樓目前已規劃為各社團辦公室及活動空間，並已陸續配置相關設

備。 

二、 針對高聲響社團活動可能影響其他社團之情形，將評估於社團活動空間增

設隔音設備可行性；未來若有社團進駐且空間不足，將再行討論規劃。 

三、 社團空間之使用規範與開放時段，基於全校整體管理及安全考量，鑰匙借

用仍維持統一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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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業務報告：學務處各組業務報告(詳附件1)。 

參、提案討論：無提案。 

肆、臨時動議： 

提案一：修訂「國立臺灣戲曲學院宿舍管理辦法」，提請討論(學務處提案)。 

說  明：因應實際運作與住宿生樣態的彈性需求，擬修訂旨揭辦法(詳附件2)。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建議木柵校區大門關閉時間調整為24:00，提請討論。(學生會提案) 

說  明：考量校園安全防範不明人士入侵、木柵校區關閉大門時間現由原定23:00 

提早至22:00。惟學生因活動或校外實習，返校時間若晚於22:00，提早關

門導致車輛通行不便。建議關閉大門時間調整為24:00。 

決  議：請學生會先行統計目前因大門於22:00關閉所受影響之車輛人數及大門開

放時段需求，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總務處，作為總務會議研議大門開放時間

之參考依據；另請學生會指派代表出席總務會議，共同參與相關議題討

論。 

伍、其  他：  

劇場藝術學系主任建議：期初有宿舍管理員通知學系辦公室協助催繳學生住宿費，

惟學系辦公室屬學術單位，並未負責學生住宿及繳費相關

事項，應由權責單位統一辦理。 

主席回應:收費問題回歸到權責單位處理，學系協助通知學生與權責單位聯繫，避

免由學系辦公室負責催繳事宜。 

陸、散  會： 下午1時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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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學院部學生事務會議 

學務處各組業務報告 
壹、諮商輔導組 

一、校內駐診精神科醫師會談與心理師個別諮商服務： 

    為落實本校三級輔導機制，本校透過教育部補助「115 年心理健康促進計畫」外聘

精神科醫師駐校服務，提供平日發展性輔導(一級/導師)、介入性輔導(二級/諮商心

理師)之外，針對經介入性輔導仍無法有效協助，或嚴重適應困難的學生提供處遇

性輔導(三級/精神科醫師)服務。 

（一） 諮詢與聯絡人：梁佳臻諮商心理師(分機 2333)、鍾珊諮商心理師(分機 1333) 

（二）駐校醫師：黃雅芬醫師 

（三）駐校時間：預計於以下日期分別於下午 2點至 5點到兩校區 

1. 木柵校區(藝德樓 4樓)：115/4/27(一)、115/5/6(三)、115/5/11 (一)、 

  115/5/22 (五)、115/6/3 (三)、115/6/15 (一) 

2. 內湖校區(嘯雲樓 7樓)：115/4/13 (一)、115/4/29 (三)、115/5/12 

 (二)、115/5/26 (二)、115/6/9 (二)、115/6/24 (三) 

（四）黃雅芬醫師簡介：黃雅芬兒童心智診所院長、遠東聯合診所身心科門診兼任主

治醫師、桃園縣特教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輔工作小組專家委員、精神健康

基金會台中精神健康學苑副執行長、台灣心理治療學會理事、台灣心理治療會

刊編審委員  

二、本校專業輔導人員編制： 

（一） 諮商與輔導、個案管理： 

1. 木柵校區：梁佳臻諮商心理師(分機 2333)、紀兆澤兼職實習心理師(東 

吳大學心理所)、童奕慈兼職實習心理師(輔仁大學心理學系所碩班生)。 

2. 內湖校區：鍾珊諮商心理師(分機 1333)、杜芝韻諮商心理師(兼任)、吳 

敏瑄諮商心理師(兼任)、顏琮翰兼職實習心理師(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 

導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二） 社政通報： 

1. 木柵校區：梁佳臻諮商心理師。 

2. 內湖校區：鍾珊諮商心理師。 

三、本校身心障礙學生輔導人員與職涯輔導人員編制與業務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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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申請鑑定安置 

     1. 內湖校區：羅雅霙輔導員、輔導員(待聘)。 

2. 木柵校區：彭路得輔導員、何依璇職涯輔導員。         

   (二)身心障礙學生在學期間之職涯輔導規劃，辦理職涯輔導活動、整合相 

關資源，提供轉介及媒合服務。 

   (三)學院部身障學生獎補助金辦法，依據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第 7條 

規定辦理，本校學院部有 2位劇場藝術系學生申請(1 位獎學金 30,000 

元，1位補助金 12,000 元)，已於 115 年 1 月 31 日報部審查通過，學 

生已於 2月 23 日拿到獎補助金。 

(四)學院部特教輔導與職涯活動 

活動項目 時間 對象 主辦單位 

特教輔導活動：專注力與美感的培養-琉

璃珠吊飾創作 
115.03.25 學院部學生 諮輔組 

生涯諮詢會議：一對一個別生涯諮詢 115.05.26 學院部學生 諮輔組 

講座:練習提升自信，打造職場好形象 115.06.12 學院部學生 諮輔組 

四、 心理衛生宣導活動：活動主題涵蓋自殺防治、性別平等及情感教育、職涯發展、

校園心理健康議題等，活動內容如下表： 

議題 活動項目 時間 對象 主辦單位 

自殺防治 
《星之花正念手作星之花紓壓》
&《靜心曼陀羅》工作坊 

115.05.09 學院部學生 諮輔組 

性別平等及
情感教育 

《說出口之前，我們都在想什
麼？》—人際溝通互動工作坊 

115.03.25 學院部學生 諮輔組 

《不是不在乎，是不知道怎麼相
處》—關係溝通體驗工作坊 

115.05.27 學院部學生 諮輔組 

職涯發展 
職涯講座—「大學生如何經營自
我創造協槓人生」 

115.03.30 學院部學生 諮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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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心理健
康議題 

《勁水映生命：從蘭陽文化走進
自我探索》&《蔥寶寶：吃與生
活的半天課》 

115.03.21 學院部學生 諮輔組 

《手作一刻，安放自己》—芳香
蠟燭尋找療癒之光工作坊 

115.05.09 學院部學生 諮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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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活動： 

日期 活動內容 

115.03.11(三) 
12 時 00 分 

辦理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第 1 次會議，

提案討論各部級特教學生提報鑑定與特教業務的推動。  

115.04.22(三) 
12 時 10 分至 15 時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與校長有約」座談會，針對學生校園

生活與課業各類議題，提供學院部學生與學校充分溝通及

討論的機會 

六、學生申訴權益： 

(一) 學院部學生申訴方式： 

依據「國立臺灣戲曲學院學院部學生申訴及處理辦法」辦理，學生申訴主體須為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應以書面方式提出，學生申訴應於接到

學校行政處分通知書次日起三十日內以申訴書向申評會提出申訴，所提申訴書

應親自填寫並敘明案情及具體事實，並檢附相關資料以利查證。同一申訴案件以

提出一次為限。 

(二) 學生申訴申請書： 

1. 紙本檔案請至學務處諮商輔導組索取，地點如下： 

(1) 木柵校區：藝德樓 4 樓-諮商輔導組。 

(2) 內湖校區：百戲樓 1 樓-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2. 電子檔： 

本校校網首頁(右下方)-學生申訴及再申訴專區-下載學院部學生申訴相關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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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職涯相關與校外心理衛生資源： 

 相關專線： 

 安心專線 1925 

 生命線 1995  

 張老師專線 1980 

 杜絕性騷擾 1999 轉 3365 

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諮詢服務專線：(02)7734-5099  

 相關網站： 

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台北市政府自殺防治中心 

宇宙光全人關懷網 
(關懷熱線、個別諮商協談、線上文章分享) 

台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線上心理評量、專題文章、心衛資源、諮商醫療等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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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氏基金會 教育部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 

（撥打專線 02-2321-1785【一起幫我】） 

 

 

貳、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促進活動 (健康體位/愛滋病防治/急救訓練/傳染病防治/菸害防制五大議

題)：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國立臺灣戲曲學院健康促進活動表 

議題 活動項目 時間 對象 負責及協辦單位 

健康 
體能 

減肥闖關王！破解迷思，升
級選食大腦！ 

115.03.11 

學院部學生 
衛保組 
通識中心 

搞懂外食選食策略，讓你吃
飽還能瘦 

115.03.25 

健身動起來！ 115.04.01 

下肢穩定與運動訓練 115.04.08 

健身不求人！健康我最行！ 115.04.22 

愛滋
病防
治 

愛滋病防治宣導(校慶設攤) 115.04.18 教職員工生 
衛保組 

內湖健康服務中心 

消除歧視，從認識愛滋開始 115.05.06 學院部學生 
衛保組 
通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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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 
訓練 

救命關鍵時刻！ 
人人必學急救術! 

115.03.18 學院部學生 
衛保組 
通識中心 

傳染
病防
治 

常見傳染病宣導(校慶設攤) 115.04.18 教職員工生 
衛保組 

內湖健康服務中心 

菸害 
防制 

菸害防制宣導(校慶設攤) 115.04.18 教職員工生 
衛保組 

內湖健康服務中心 

二、 宣導事項 

(一) 115 學年度第 1學期持續推動健康促進教育，並開設微學分課程。課程涵蓋菸

毒防制、營養教育、交通安全、防詐騙、校園安全、傳染病防護，以及下肢穩

定性訓練與紅繩懸吊應用。微學分課程安排於每週三上午 10:10 至 12:00 進

行，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加選，一同打造更健康、更安全的校園生活。 

(二) 依「教育部主觀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第 5條規定，學校應協助教職員

工及學生定期接受基本救命術訓練課程至少四小時及緊急救護情境演習，並鼓

勵師生成立急救社團（隊）。衛保組預計於 9月 10 日與劇場藝術學系合作辦理

「成人 CPR＋AED 操作」及「基本創傷救命術」課程，講師費與材料費由衛保

組支應。歡迎各系辦及學生會於學期末提出申請，共同推動急救教育，打造更

安全的學習環境 

(三) 疾病管制署 4月 9日表示，時序即將入夏，隨氣溫升高，也將進入病媒蚊活躍

的季節，呼籲民眾應留意自身健康狀況、注意飲食衛生、穿著淺色長袖衣褲防

蚊，並適時補充水分，避免陽光直接曝曬。若出現發燒、咳嗽等不適症狀應儘

早戴口罩就醫並休息。 

(四) 依據菸害防制法規定，學校及木柵校區周邊人行道全面禁菸，任何人不得使用

類菸品(電子煙)，違者函報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進行後續行政裁處。 

(五) 為了維護女性權益並營造月經友善環境，本校於兩個校區健康中心、6系辦公

室、內湖女宿 1樓及群和樓 1 樓宿舍輔導辦公室，提供免費生理用品，供師生

緊急或臨時取用。 

(六) 因應國內大學校園出現麻疹確定病例，請教職員工生落實以下防疫措施： 

1.平時落實個人衛生：勤洗手，避免觸摸口鼻，遵行咳嗽禮節，並適時佩戴口

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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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流行地區入境加強健康監測：入境後 3週內如有出現發燒、紅疹、鼻炎、咳

嗽、結膜炎等疑似麻疹症狀，應落實生病不上班、不上課，並儘速就醫，全程

佩戴口罩，就醫時主動告知醫師旅遊史。 

3.赴流行地區做好防護措施：1966 年（含）以後出生者，出國前 2到 4週可至國

內「旅遊醫學門診」評估自費接種 1劑 MMR 疫苗，出國期間亦應注意個人衛

生，以降低感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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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生活輔導組 

一、校園菸害防制： 

112 年 2 月 15 日菸害防制法已公告「大專校院校園內全面禁菸」；114 學年度迄

今，目前在校內查獲違規吸菸計 4案(高職部 4案-電子菸)，均已移送臺北市政府

衛生局依法裁罰及校規給予行政處分，另於宿舍內查有住宿生將菸品放置於廁所 2

件(學院部 2案)，雖未實際查獲吸菸行為，但已請相關行為人填寫自述書，若爾後

查獲在校內吸菸行為，將併案從重處分；請各系與會代表，轉知有吸菸習慣同學知

悉，請務必遵守菸害防制相關規定，凡查獲在校違規吸菸，一律依法函送處理，另

發現同學在校內違規吸菸時，請逕向學務處進行檢舉。 

二、防制藥物濫用： 

    (一) 近年來毒販將「依托咪酯」、「大麻」加入電子菸彈中，使這類毒品快速於

社會及校園中流通，加上近期警方在全省各地查獲許多毒駕案件，顯見此類

毒品已氾濫嚴重，目前教育部已與內政部、警政署共同合作，未來警方查獲

由學生涉及毒品案件，並經過檢測呈陽性反應時，除依法函送外，另會通知

各校依規定列為春暉列管人員，同步進行相關輔導管制作為。 

    (二) 再次宣導：依托咪酯或大麻菸彈，已列為二級毒品，凡有製造、運輸、販賣

第二級毒品者，可判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千五

百萬元以下罰金，請同學勿輕易嘗試。 

三、校園安全： 

    (一) 去(114)年木柵校區有 4位校外人士(外表打扮為大學生樣貌)，於夜間 22:00

時入校，並至藝教樓樓頂活動及違規吸菸，經本校具 AI 人型辨識之監視器

發現後，立即警告保全；經值班保全前往處理，並將渠等帶回大門警衛室，

渠等謊稱為畢業校友，意欲返校參觀，經登記後請其離校；後經復查其 4位

均非本校畢業生。 

   （二）木柵校區屬大學開放式空間，於課餘開放時段可開放讓校外人士入校活動，

因此請各系與會代表，提醒同學要隨時警覺有無陌生人在非開放時段或深夜

時在校內活動；另有門禁系統之區域(如宿舍、各教學大樓)，請同學依規定

進行刷卡，不要攜帶非經核准之人員進入，以免造成危害，當發現有異狀時，

可立即向大門保全或宿舍管理員聯繫。 

四、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一)本學期發現多起同學違規將機車騎入校內教學區，違規同學均已依規定予以懲

處，再次重申機車僅可騎至校內指定停放區，其餘區域除經核准外，一律不得

進入校園各教學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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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5 年 1 月 1 日起迄今(4 月 16 日)，本校計發生交通意外事件 4 件(學院部 4

件-他撞)，學生無人死亡、4 人輕傷，檢討原因主要為未掌握周邊車輛動態，

當有車輛突然變換車道或違規駕駛，造成安全裕量不足，進而產生碰撞、摔車，

故提醒各位同學平日要建立防禦駕駛觀念，於道路駕駛時，應與周邊車輛保持

適切安全距離或適時放慢車速，以確保行車安全性。 

(三)今(115)年 3 月長×大學發生具有僑生身分之學生，於校內遭公車輾壓之嚴重重

大車禍案件，行政院、教育部、僑委會等單位對此案極為重視，並同步要求各

校針對大型車輛之行駛動線、停靠區域、倒車空間、輔助設備、校內人車分流

動線規劃，減少人車衝突進行檢討與研究，再次提醒各位，請師生車輛進入校

內時，確實遵守相關行車、停車規定及速限，另嚴禁亂鳴喇叭，以免打擾教學

品質。 

五、校內住宿管理 

(一)本校於 114 學年保養或更新宿舍內部設備，說明如下： 

1.為改善木柵宿舍在冬季潮濕、發霉情況，目前已請總務處於各樓交誼廳、走

廊安裝循環扇，請各位住宿生適時將走廊兩側窗戶開啟，以利通風。 

2.更換部分兩人套房相對寬敞的衣櫃，全棟共 7組。 

3.更換 2F 男女宿交誼廳冰箱 2臺。 

4.更換 2人套房洗手台，共 7 座。 

5.暑假期間安排冷氣專業廠商清洗保養冷氣。 

6.群和樓後棟樓梯外牆加裝不鏽鋼採光罩。 

7.每樓層廁所增設菸霧偵測器 8 台(採購中)。 

8.汰換微波爐 1台(採購中)。 

9.新增宿舍廣播系統。 

(二)115 學年預計保養或更新宿舍內部設備，說明如下： 

1.暑期宿舍公共區域地板清潔及打蠟。 

2.暑假期間汰換 2台冷氣。 

3.房內壁癌檢查及修繕(預計暑假期間評估數量) 

4.汰換老舊紗窗、紗門(預計暑假期間評估數量) 

5.汰換寢室門(預計暑假期間評估數量) 

6.汰換冰箱 2台 

7.汰換微波爐 1台 

(三)宿舍抽籤 

宿舍業已於 115 年 4 月 15 日截止收件，共有 210 位同學申請遞件，預計依照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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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辦理，說明如下。 

辦理事項 規劃日期 說明 

公布抽籤編號 

115.04.30(四) 

14:00 起 

發布於學校官網 

並於樓長群組、宿

舍公佈欄同步公告 

1. 依照申請房型分別標示 

2. 請申請同學確認房型、姓名資

料是否正確 

3. 資料更正請於 5月 7日 17 時前

完成通知(但已無法受理異動) 

床位抽籤 

115.05.13(三) 

12:20 開始 

群和樓 2樓交誼廳 

1. 請樓長代表出席：需安排監

票、唱票、核對人員 

2. 當日將錄影 

3. 影片保留至開學後學生入住 

公告抽籤結果 

115.05.19(二) 

14:00 起 

發布於學校官網 

並於樓長群組、宿

舍公佈欄同步公告 

1. 請確認是否中籤 

2. 可開始自組室友，調查期間 1

週 

3. 須於指定時間內完成契約書簽

署。 

確認新生入住人數 
115.05.29(五) 

14:00 起 
以確認備取人員數量 

備取通知日 
115.06.12(五) 

14:00 起 

須於指定時間內完成契約書簽

署， 

床位安排發布 

預計 115 年 7 月後 

發布於學校官網 

並於樓長群組、宿

舍公佈欄同步公告 

依照優先順序完成排房後發布(包

含樓長、新生、低收入戶、僑生) 

(四)宿舍管理 

1.本校宿舍管理辦法、彈性宿舍申請作業細則、學生入住宿舍性別友善處理原則

等宿舍管理相關規定，因應實際運作與住宿生樣態的彈性需求，且確保住宿生

應有入住品質之考慮，業已於 115 年 3 月起進行研討與修訂，預定與生輔組完

成修訂後，報請學生事務會議和校務會議核示。請住宿生注意相關變動，以確

保住宿權益。(宿舍入住契約書草案請參考資料附件 2，p.18～p.19) 

2.本學期發現部分住宿生出現以下違規行為及重要提醒： 

(1)未經他人同意擅自拿取他人物品。 

(2)在浴廁裡發現菸蒂、打火機及發現有同學在浴廁抽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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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帶非住宿生進出宿舍及留宿。 

3.重申宿舍為公共生活空間，籲請各位住宿生遵守住宿規定，勿因個人行為而影

響他人住宿品質。提醒大家，凡違規記點累計滿 15 點，將會依規定簽報退宿。

凡是因違規導致被校方退宿過的學生，將一併修訂管理辦法，其在學期間也將

無法再行申請住宿，請大家重視個人權益，勿以身試法。 

4.本學期將於 6月 28 日結束，請依照以下時程安排，盡早完成清宿。 

辦理事項 規劃日期 說明 

清宿期限 

115.06.28(日) 

17:00 前 

如需延遲 

請提前告知 

請確實將所有個人物品帶離宿舍

(包含電腦平板、充電線、檯燈或自

帶行李物品)，完成退離宿檢查表

要求： 

-床板、書桌桌面、衣櫃均清空 

-設備乾淨無汙損 

-房間內家電正常運轉無汙損(冷

氣/冷氣遙控/電燈/電扇) 

-地面沒有雜物或丟棄的紙屑 

寄放申請 
115.06.18(四) 

18:00 前 

-僅開放 1 樓後方曬衣間存放 

-需填報申請，一次申請機會，事後

無法再追加，且校方保留准駁權 

-校方不負任何保管責任 

 (受潮、損壞或遺失均不負責) 

5.本學期由校方自聘宿舍管理員值班時間調整如下：星期一至星期五-全日，星期

六、日與國定假日-23:00~翌日 08:00，寢室有任何問題，請利用上述時段前往

洽詢或反映。 

肆、體育組 

一、本校武術隊參加 114 學年度教育盃國民小學武術錦標賽榮獲 

   (一)國小高年級組男子傳統兵器第四類(奇門兵器)第二名。 

   (二)國小高年級組混合初級團練拳術第三名。 

二、本組 5/2~5/6 日赴桃園參加 115 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一般男子組(器械體操)項

目。 

三、115 年 7 月：新購一台多功能腹背訓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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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體育活動 

日  期 活動項目與對象 校內/外 經費 承辦單位/人員 

115年5月 排球競賽 
木柵校區 

體育組

經費 

體育組 

許皓翔老師 

115年5月 大專運動會(體操) 
校外(新北) 

體育組

經費 
體育組 

 

伍、課外活動組 

一、重要事項： 

項次 日期 活動內容 

1 115 年 3月 4 日 學生會舉辦「慶元宵」活動 

2 115 年 3月 25 日 
辦理高一、國一及國小部學生校外教

學 

3 115 年 4月 28 日 本校祖師堂舉辦春季換袍祝壽大典 

4 
115 年 5月 1 日～5月 20

日 

辦理115學年度第1學期學雜費優待

減免申請作業 

5 115 年 5月 7 日 
學院部「114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

會議」 

6 115年6月2日 學生會舉辦「送舊」活動 

7 115年6月5日 畢業典禮 

二、完善就學協助機制： 

    請轉知學院部經濟不利學生，以學習取代工讀的輔導機制，使上述學生得以同時

兼顧課業與生活所需(詳情請參閱下列 QR code)。 

 



16 
 

  

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一、本學期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活動 

（一）活動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3 月 04 日（三）13:10-14:00 「看見部落：原住民族文化探索與踏查」說明會 

3 月 09 日（五）12:10-13:30 期初聚餐暨校內外獎助學金／獎勵金說明會 

3 月 11 日（三）13:10-15:00 原住民族文化與命名探索 

3 月 25 日（三）13:10-15:00 原住民族藝術與創作—琉璃珠吊飾創作 

4 月 01 日（三）13:10-15:00 原住民族藝術與創作—原住民版畫創作 

5 月 09 日（三）10:10-12:00 做個有禮貌的人—部落禁忌與參訪注意事項 

5 月 09 日（六）13:00-16:00 都會區原住民部落踏查—新店溪洲部落參訪 

5 月 22 日（一）12:10-13:10 原聚午餐 

6 月 5 日（五）19:00 期末送舊 

6 月 28 日～6月 30 日 部落參訪 3天 2夜（花蓮七腳川壽豐部落） 

 

（二）若有更新以本中心 IＧ與 LINE 官方公告訊息為主，部份活動擴大開放給高職以

上全校師生，歡迎參加。 

（三）請鼓勵經濟不利學生踴躍參與本中心活動，凡參與可取得認證，申請「高教深

耕計畫附錄一」之獎勵金。 

（四）歡迎各位師長、系所及各處室與原資中心共同辦理活動，凡與原住民文化相關

之主題皆可合作，例如邀請原住民族音樂創作者進行講座等。 

二、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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